
通  知 

  申請(108學年度第 2學期)實習之同學需繳納四學分之教育

實習輔導費(1310 元*4 學分=5240 元)。另非幼教專班生可繳交

半年 200 元之學生平安保險費。請各位同學務必於 109 年 1 月

13 日起至 108 年 1 月 17日止完成繳費程序。 

日間部同學繳費方式有兩種： 

1. 直接於 1/14(二)教育職前講習繳納「現金」。 

2. 以「現金」繳交至蘭潭校區總務處出納組(請事先電話聯繫

05-2717121蘇小姐)。 

此  致 

108學年度第 2學期實習學生 

 

 

 

 

 

 

師資培育中心            敬啟 

109.01.10 

日間部同學適用 



通  知 

  申請(108學年度第 2學期)實習之同學需繳納四學分之教育

實習輔導費(1310 元*4 學分=5240 元)。另非幼教專班生可繳交

半年 203 元之學生平安保險費。請各位同學務必於 109 年 1 月

13 日起至 108 年 1 月 17日止完成繳費程序。 

進修學制同學繳費方式有兩種： 

1. 直接於 1/14(二)教育職前講習繳納「現金」。 

2. 以「現金」繳交請至蘭潭校區行政中心四樓總務處出納組(請事

先電話聯繫 05-2717121莊小姐)。 

此  致 

108學年度第 2學期實習學生 

 

 

 

 

 

 

師資培育中心            敬啟 

109.01.10 

夜間部同學適用 

 


